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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

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5〕2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

局、税务局，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

残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72号）相关规定，结合吉林省

实际，现就贯彻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申领病残津贴条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经最后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市（州）级以上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鉴定结论在一年有效期内的可

按规定申领病残津贴。  

   二、关于申请病残津贴材料。申请病残津贴时，需提供申请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符合规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已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

卡，并填写《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表》（附件 1）。需

要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应按规定提供申请人的人事档案。委托他人办理，应

提供《授权委托书》（附件 2）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关于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劳动能力鉴定 。参保人员可向最后参保地或

待遇领取地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

鉴定申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负责共享省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信

息，用于参保人员病残津贴申请、审核、发放。劳动能力鉴定所需经费列入同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预算。病残津贴领取人员的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具

体办法按国家规定执行。  

   四、关于申领病残津贴流程。符合在我省申领病残津贴条件的参保人员，

通过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办事大厅（以下简称“吉林智慧人社”）
向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由待遇领取地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核定并发放病残津贴。具体流程见《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业务经办指南》（附件 3）和《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病残津贴申领业务经办流程图》（附件 4）。  

   五、关于病残津贴领取资格审核职责和“双公示”制度。市（州）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市（州）本级和所属县（市、区）参保人员的资格初

审、复核；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行政审批部门负责省本级参保人员的资格初

审、复核。复核通过的申领信息应在“吉林智慧人社”及本人工作或生活场所

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通过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行政部门

依据各地初审、复核认定信息及电子附件，审核确定全省参保人员的病残津贴

领取资格。  



   六、关于病残津贴待遇发放。待遇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正式审核

决定，为参保人员核定病残津贴待遇，自本人申请的次月起，通过参保人员社

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发放病残津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税务机关间应及时共享

参保缴费信息，确保待遇规范发放。  

   七、关于相关政策衔接。本通知自 2025 年 1月 1 日起实施，原国家及省

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和退

职相关政策同步停止执行。本通知实施前，参保人员已按规定领取病退、退职

待遇的，继续领取相关待遇。  

  附件：  

  1.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表  

  2.授权委托书  
  3.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业务经办指南  

  4.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业务经办流程图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5 年 4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